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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台北市勞動局於今年三月起，針對一百人以上的電視台、通訊社、報社等 34 個事業單位進

行勞動檢查，檢查結果發現 34 個受檢單位全部有違法情事，違反率高達 100%，最多違規

高達九大項，最少也有四大項，違規事由包括超時工作、沒給加班費、一個月加班超過 46

小時、超過七天連續上班等。 

二、媒體業勞動型態特殊，去年（103）台北市勞動檢查去同樣單位檢查，但每家業者都只違規

1~2 個項目，但今年因為引進陪鑑人員制度，邀應工會或同業人員參與，能讓了解產業狀況

的人，揪出隱匿的缺漏。 

（四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對於兒福聯盟 2015 年弱勢家庭困境調查，調查

顯示 3 成 4 家庭連基本的桌椅、保暖棉被，甚至瓦斯爐都沒有。

行政院 92 年 12 月 4 日核定「垃圾處理方案之檢討與展望」，確

立「垃圾零廢棄」政策，補助地方全力推動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

用工作。96 年 3 月 1 日行政院核定 96 至 101 年「一般廢棄物資源

循環推動計畫」項下，持續協助地方建立巨大廢棄物多元再利用

體系、購置機具設備、設置再利用設施、建置網站提供民眾資訊

，然而家具回收、修復後僅以拍賣方式作為再利用的模式。建請

行政院對於家俱再利用資源及弱勢家庭的需求建立溝通平台，讓

弱勢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夠獲得滿足，以盡到政府照顧國民的

基本責任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調查日期為 104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17 日，針對兒盟服務個案進行問卷調查，有效樣本 866

份。 

二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第 6 項規定，推動垃圾強制分類，並執行巨大

廢棄物回收工作。民眾依當地規定的方式，分類排出一般垃圾、資源物、廚餘及巨大廢棄

物。 

三、目前僅有少數縣市政府設有再生家具媒合相關網站，但多以拍賣為再利用的方式。例如新

北市──餘裕物資（含二手家俱）媒合網路平台、臺北市政府─環境保護局再生家俱網、

臺中市寶之林家具回收再生中心、高雄市政府─環境保護局二手傢俱。 

四、環保署 104 年 4 月修編巨大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操作管理參考手冊，內容僅包括介紹巨大廢

棄物自產出、清運、回收再利用，至再生產品展售各階段的相關管制措施，毫無社會弱勢

需求再利用的思維。 

（五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學術界徵兵制民意調查：過半受訪者支持


